
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項 

三、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項 

釋 1、曾任其他公職或公營事業人員之年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申請補繳

退撫基金費用，複利終值總和之核計方式。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及第 5 項及其施行細

則第 20 條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及其

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4 年 12 月 9 日 84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08422
號函 

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公務人員在本法修正施行，曾任其他公職或公營事業人員

之年資，應於轉任公務人員時，由基金管理機關按其任職年資、等級對照公

務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利終值之總和，通知服務機關轉知公務人員一次繳入

退撫基金帳戶，始得併計其任職年資。上述所稱複利終值總和依同細則第 19
條（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20 條）規定係指本人及政府應撥繳之基

金費用及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運用收益之孳息收入而言。公務

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規定，本基金之運用其 3 年內平均

最低年收益不得低於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款利率計算之收益，如運用所得

未達規定之最低收益者，由國庫補足其差額。爰依上開規定就曾任其他公職

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購買其曾任年資應補繳基金費用複利終值總和

之計算方式，經詳慎研究，並提本會 84 年 11 月 24 日第 8 次委員會議備案如

下： 
一、本會運用基金滿 3 年以後：（即 87 年 7 月 1 日以後） 

（一）收益率計算方式：依公務人員退撫基金 3 年平均之運用收益率核

算之。惟基金 3 年平均之收益率如低於同期間 3 年平均之台灣銀

行 2 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利率，則應依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款固

定利率計算之。上開 3 年平均之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年

利率，應以同期間各年中每月月初台灣銀行牌告 2 年期定期存款

固定年利率平均，求得各年「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款年利率」，

其 3 年之平均即為 3 年之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款年利率。年度

仍在進行中不足 1 年之擬購年資，以同期各月月初台灣銀行牌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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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年利率平均為準。 
（二）購買年資之計算：轉任公務人員時，其於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曾任

公職或公營事業機構而未領取退休或資遣給與之年資，於轉任時

依其擬購買之年資予以計算補繳。不足 1 年之年資換算為年計算

之。 
（三）應繳基金費用複利終值總和之計算：依前開計算出之收益率及購

買之年資，按其任職年資等級對照公務人員繳費標準，按年複利

計算其個人自繳及政府撥繳費用之複利終值總和，全數由公務人

員負擔一次繳交。 
二、本會運用基金未滿 3 年：（即 84 年 7 月 1 日至 87 年 6 月 30 日） 

（一）收益率計算方式：以轉任公務人員所擬購買年資之同期間年平均

之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年利率為準，至於各年之台灣銀

行 2 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年利率，則以各年中每月月初之台灣銀行

牌告 2 年期定期存款固定年利率之平均為準，年度仍在進行中不

足 1 年之擬購年資，以同期各月月初牌告台灣銀行 2 年期定期存

款固定年利率之平均為準。 
（二）購買年資之計算：同上開基金運用滿 3 年以後之計算方式。 
（三）應繳基金費用複利終值總和之計算：同上開基金運用滿 3 年以後

之計算方式。 
三、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規定，留職停薪

人員於留職停薪期間，依規定得採計退休、撫卹年資者，應於回職復薪

時，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利終值之總和一次補繳基金費用。

是以，有關留職停薪者於回職復薪時，依上開規定購買年資，其應補繳

基金費用之複利終值總和，亦比照前項計算方式計算之。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2、公務人員留職停薪出國進修之年資未經補辦考績者，不得補繳退撫基

金費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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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5 年 8 月 2 日 85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12170
號書函 
一、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規定：「留職

停薪人員，自回職復薪之日起繳付基金費用。但留職停薪期間，依規定

得採計退休、撫卹年資者，應於回職復薪時，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準

換算複利終值之總和，一次補繳基金費用。」銓敍部 71 年 7 月 15 日 71
台楷特三字第 29242 號函釋規定：「派遣帶職帶薪出國進修人員期滿因延

長進修奉准留職停薪，如回國服務後經補辦考績之該項年資退休時得予

併計。」 
二、某甲自 80 年 11 月 20 日至 83 年 11 月 19 日請准帶職帶薪出國進修期滿，

因延長進修奉准自 84 年 1 月 1 日至 84 年 12 月 31 日留職停薪 1 年，並

於 84 年 12 月 20 日經准回職復薪。某甲回職復薪後，其上開留職停薪之

期間，並未經補辦考績，是以，依前開函釋規定，其留職停薪期間之年

資不得採計退撫年資，亦無法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3、陪同兒女至國外就醫辦理留職停薪之年資不得併計亦不得補繳退撫基

金費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5 年 8 月 5 日 85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19246
號書函 

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規定：「留職

停薪人員，自回職復薪之日起繳付基金費用。但留職停期間，依規定得採計

退休、撫卹年資者，應於回職復薪時，按相同等級人員繳費標準換算複利終

值之總和，一次補繳基金費用。」銓敍部 58 年 9 月 3 日 58 台為特三字第 14044
號函釋規定：「銓敍有案，奉核定留職停薪人員，在其留職停薪期間經辦理考

績，並經本部核定有案之年資，於辦理退休時自可併計。」某甲係因送其女

兒至國外就醫及陪同照料而辦理留職停薪，目前並無此類留職停薪期間得予

辦理考績及併計退撫年資之規定或函釋，故亦毋需補繳留職停薪期間之退撫

基金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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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4、曾任公營事業未列等級或所支薪點低於軍、公、教人員最低俸點以下

職務之人員，於轉任軍、公、教人員曾任年資補繳退撫基金費用計算標準。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 

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3 項 
三、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施行細則第 23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6 年 3 月 15 日 86 台管業一字第 0039526
號函 
一、曾任公營事業未列等級之高階職務人員（如董事長、總經理）其可併計

退休之歷任年資，如支薪標準與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具有相當對應關係

者，應依相對應之軍公教人員俸點（薪額）標準計算之；若其支薪標準

與公務人員俸額標準無相當對應關係者，以其將來辦理退撫係以最後在

職敍定有案之俸點（薪額）標準計發退撫給與，且各該未列等級之高階

職務年資其年終考成結果僅發給獎金並無晉級之問題，故其擔任該未列

等級之職務期間，其支薪均屬同一標準，是以，應以其轉任經提敍後所

敍定之俸點（薪額），作為購買年資之計算標準。（有關公務人員曾任公

營事業機構未列等高階職務之對照原則已停止適用，請依公務人員退休

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6 年 7 月 27 日台管業二字第 0960626069 號函釋規

定辦理。） 
二、曾任公營事業人員，其可併計退休之歷任年資支薪標準，經對照低於公

務人員委任第一職等本俸一級 160 俸點者（如交通事業士級人員列 190
至 160 薪點之年資），其支薪標準如與依雇員管理規則僱用之雇員支薪標

準具有對應關係，則以相對應之雇員繳費標準計算應補繳之基金費用；

若其支薪標準與雇員之支薪標準無對應關係者，則以雇員 160 薪點以下

之級數除以擬對照之支薪級數平均對照之，作為換算之標準。 
三、至於曾任公營事業職務可併計退休之年資，其支薪標準經對照係低於雇

員最低薪點 140 薪點，或軍職人員最低俸點 160 俸點，或教育人員最低

薪額 90 元，則上開低於最低俸點（薪額）之年資，如係轉任公務人員，

則以雇員 140 薪點為換算標準；如係轉任教育人員或軍職人員，則分別

以薪額 90 元或 160 俸點為換算標準。 
附註：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5、軍職人員曾任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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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年資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時之配合事項。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施行細則第 23 條第 3 項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款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6 年 9 月 23 日 86 台管業三字第 0060392
號函 

借調至漢翔工業股份有限公司或其他公營事業機關（構）服務者，請依

陸海空軍軍官士官服役條例施行細則第 23 條第 3 項規定辦理，請轉知所屬單

位，配合辦理下列事項： 
一、國防部參加軍職人員退撫基金更新檔資料部分：應於借調人員留職停薪

生效日起暫予停止繳付基金費用，予辦理退出手續；俟借調人員回職復

薪時，自生效日起繳付基金費用，予辦理加入手續。 
二、轉任軍職或回職復薪人員申請購買其曾任其他公職或公營事業人員之年

資，應於轉任軍職或回職復薪後 3 個月內，向其所屬人事權責單位申請，

由人事權責單位備文檢附購買年資申請書、相關證件向本會申請。上開 3
個月之截止期限以人事權責單位來函申請之發文日為準。本會則依其擬

購買年資、等級，對照相當等級繳費標準，計算其應補繳基金費用複利

終值總和之金額，並列印繳費單函送人事權責單位轉達當事人；當事人

於本會文到 2 個月內，持繳費單至本會委託之 4 家金融機構（台灣銀行、

第一商業銀行、中國農民銀行〈按合作金庫商業銀行與中國農民銀行係

於 95 年 5 月 1 日合併，以合作金庫商業銀行為存續銀行，中國農民銀行

為消滅銀行〉、台灣省合作金庫〈現為合作金庫商業銀行〉）一次繳入本

會之帳戶。 
附註：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6、參加公務人員退撫基金人員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申請期限、繳費期限

及利息計算等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20 條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6 年 12 月 15 日 86 台管業一字第 0065676
號函 
一、申請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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購買年資人員應於轉任或回職復薪之日起或取得參加退撫基金資格之日起

或依主管機關函示准予購買年資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

日為準）提出申請，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三、之（二）之規定加

計遲延利息，但自轉任或回職復薪之日起或取得參加退撫基金資格之日起

或依主管機關函示准予購買年資之日起已逾 5 年者，比照公務人員、教育

人員及軍人有關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使而消滅之規定，不得再申

請購買年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購買年資人員應自本會通知繳費發文之日起 2 個月內，依所檢送「購

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上之「實繳總額」一次繳費完竣。 
三、利息計算： 

（一）於轉任或回職復薪之日起或取得參加退撫基金資格之日起或依主

管機關函示准予購買年資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

文日為準）提出申請者，其應補繳之基金費用仍按本會 84 年 1 月

9 日 84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08422 號函所訂計息標準，僅計息至轉

任或回職復薪或取得參加退撫基金資格或依主管機關函示准予購

買年資之前 1 日止。 
（二）逾越前述 3 個月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除依前款規定計算應補繳

基金費用複利終值之總和外，並以本基金運用之收益率加計自規

定之 3 個月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止之

遲延利息。 
（三）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逾

期之權責歸屬及所加計遲延利息之金額分擔，應由機關學校與當

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歸屬予以解決。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繳款單」。 
3.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4.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5.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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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7、公務人員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曾服義務役軍職年資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

用之期限暨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第 5 項及其施行細

則第 20 條 
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7 年 12 月 3 日 87 台管業一字第 0102337
號函 
一、申請期限： 

（一）退伍後，於 87 年 11 月 18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員者：於依公務人員

任用法律初任公務人員之日（即機關學校正式派代到職支薪日）

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二）退伍後，於 84 年 7 月 1 日至 87 年 11 月 17 日前依公務人員任用

法律初任公務人員者：應於 88 年 2 月 18 日前（以機關學校申請

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利息，但自前開規定申請日起

已逾 5 年者，比照公務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使而消滅之現定，

不得再申請購買年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購買年資人員應自本會通知繳費發文之日起 2 個月內，依所檢送「購

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上之「實繳總額」一次繳費完竣。逾期繳費或未

繳者，視同放棄購買年資之權利，嗣後不得再提出購買年資之申請。 
三、利息計算： 

（一）依前開一、（一）（二）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其應補繳之基金

費用按本會 84 年 12 月 9 日八四台管中業一字第 0008422 號函所

訂計息標準，僅計息至所申請購買義務役軍職年資之最後 1 日。 
（二）逾越前開一、（一）（二）申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除依前款規定

計算應補繳基金費用複利終值之總和外，並以本基金運用之收益

率加計自規定之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

止之遲延利息。 
（三）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逾

期之權責歸屬及所加計遲延利息之金額分擔，應由機關學校與當

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歸屬予以解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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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辦理程序及應附證件： 
依前開規定購買初任公務人員前之服義務役軍職人員年資，應由服務機

關檢附「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國防部出具之

退伍令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權責機關派令影本、初任公務人員銓

敍機關審定函影本（在申請期限內，如尚未完成銓審程序則附服務機關

出具之支薪證明），函送本會申請購買。上開申請函到達後，本會將依規

定計算其應繳之基金費用複利終值總和之金額，並開列「購買年資補繳

費用繳款單」函送服務機關轉達當事人於繳費截止期限內至本會委託之

金融機構繳納。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現稱「補繳退

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3.原「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繳款單」。 
4.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5.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6.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8、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申請期限不得延長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補充公務人員退休法規定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8 年 3 月 17 日 88 台管業一字第 0111063
號函 

公務人員退撫新制之財務處理係採部分提存準備制，政府與公務人員按

月共同撥繳基金費用累積之本金，並不足以支付參加本基金人員最後請領之

退撫金額，其間之差額乃有賴本會即時有效運用本基金產生之孳息予以挹

注，以維持本基金收支之平衡。故基金費用之繳收均定有一定期限，此乃本

基金運作之重要設計，否則應繳收之基金費用本會即無法即時運用孳息，必

將不利基金財務之健全。是以，對於超過申請期限者亦必須加收遲延利息，

以彌補本基金之機會孳息所得，乃為合理必要之規定。 
附註：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 3144 - 



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項 

釋 9、參加公務人員退撫基金人員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經核算通知應繳基

金費用，未於 2 個月期限內完成繳費者，應重新提出申請暨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8 年 4 月 29 日 88 台管業一字第 0115540
號函 

為保障當事人之退撫權益並兼顧本基金之收益及全體參加基金人員權益

之衡平，茲將現行購買年資申請、繳費之期限及相關作業規定，重新規定如

次： 
一、申請及繳費期限： 

（一）申請購買年資人員應於轉任、或回職復薪、或取得參加本基金資

格、或依主管機關函示准予購買年資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

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或經服義務役於初任公務人員或取得合格

教師資格初任教師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

準），均應填寫「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

並檢附最近審定等級或送審擬敍等級或退伍令等相關證明文件影

本，轉任人員並應另檢附其曾任年資未經核給退休（職）金或資

遣給與之證明，經由服務機關學校，以一人一文方式函送本會申

請購買年資。 
（二）申請案經本會受理後，將核算列印「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

函送服務機關學校轉交申請人。申請人應依該繳款單上列印之「繳

費截止期限」（自本會通知繳費函發文日起算 2 個月），於該期限

內，至本會委託代收之金融機構，依該繳款單所列之「實繳金額」

一次繳費完竣。 
二、逾期申請或繳費之處理： 

（一）逾越一項所定 3 個月申請期限未提出申請者，仍得提出申請；而

逾越 2 個月繳費期限未完成繳費者，本會原送之繳款單即行作廢，

應重新提出申請，如持原送繳款單辦理繳費，本會將予退還。上

開逾期申請或重新提出申請者，其購買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複利終

值之總和，另加計自一項所定 3 個月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算，

至服務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之前 1 日止之遲延利息。其因逾期

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所加計遲

延利息金額之負擔，應由服務機關學校與當事人間依其責任歸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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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行予以解決。 
（二）前款所稱複利終值之總和其中所含之孳息，及所稱遲延利息，均

以同期間本基金運用之收益率為標準並按複利計算。 
三、購買年資之消滅時效：當事人自一項規定得申請購買年資之日起 5 年內

未提出申請及完成繳費者，比照公務人員請領退休金權利經 5 年不行使

而消滅之規定，不得再提出申請或補繳基金費用，該段擬補繳基金費用

購買之曾任年資，嗣後不得併計退休。 
四、前經本會通知繳費逾期未繳或逾期繳費經本會退還者，於 5 年消滅時效

未完成前，均得經由服務機關學校重新提出申請購買年資補繳基金費用。 
五、本會依購買年資人員申請而核發之「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均印有

繳費截止期限，逾繳費期限未繳者，該繳款單作廢，請各機關學校轉知

當事人，不得再持作廢之繳款單辦理繳費。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現稱「補繳退

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3.原「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繳款單」。 
4.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5.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6.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10、公立學校教職員 85 年 2 月 1 日以後曾服義務役軍職年資申請補繳退

撫基金費用之期限暨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 8 之 1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5 項、第 22 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8 年 4 月 30 日 88 台管業三字第 0117452
號函 
一、教育部 88 年 4 月 3 日發布施行之「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教職員在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5 日以後退休生效，其曾

任義務役軍職人員年資，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得檢具國防部出具之

退伍令，或其他退伍證明文件，予以合併計算。但在本條例修正施行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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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任義務役軍職人員之年資，應於初任學校教職員時依敍定之薪級，由

服務學校與教職員比照本條例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之撥繳比例，依本條第 3
項規定繳付基金費用後，始得併計。」暨教育部 88 年 4 月 15 日台 88 人

（三）字第 88039989 號函規定：「公立學校教職員於 85 年 2 月 1 日退撫

新制施行後之服義務役軍職年資，於退伍後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時，即

應依規定購買，於其日後申請退休時，始准予採認併計退休年資。前開

人員購買年資應由基金管理機關依其服役期限、初任學校教職員時所敍

定之等級標準換算複利終值之總和，通知其服務學校轉知其一次繳入退

撫基金帳戶。上開費用應由初任之學校教職員與其服務學校共同負擔，

其中應由服務學校負擔 65%，惟在 85 年 2 月 1 日以後至配合司法院釋字

第 455 號解釋修正之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項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

行細則第 16 條等規定發布施行前，初任學校教職員者，該項購買年資費

用之 65%由現職服務學校負擔。」 
二、茲就教育人員任用法律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前之服義務役軍職年資之購

買，規定如次： 
（一）申請期限： 

1.退伍後，於 88 年 4 月 15 日以後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者：於依

教育人員任用法律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之日（即機關學校正式

聘任或派代到職支薪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

日為準）提出申請。 
2.退伍後，於 85 年 2 月 1 日至 88 年 4 月 14 日前依教育人員任用

法律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者：應於 88 年 7 月 15 日前（以機關

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

應依規定加計遲延利息，但自前開規定申請日起已逾 5 年者，

比照教育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使而消滅之規定，

不得再申請購買年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購買年資人員應於本會通知繳費截止期限內，依所檢送「購

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上之「實繳總額」一次繳費完竣，逾期

該繳款單作廢。如逾繳費截止期限未繳費或逾期繳費經本會退還

者，於 5 年消滅時效未完成前，均得經由服務機關學校重新提出

申請，並須加計遲延利息，連同原來本息一次完成繳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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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利息計算： 
1.依前開（一）、之 1、2、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其應補繳之基

金費用按本會 84 年 12 月 9 日 84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08422 號函

所訂計算標準，僅計息至所申請購買義務役軍職年資之最後 1
日。 

2.逾越前開（一）、之 1、2、申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除依前款規

定計算應補繳基金費用複利終值之總和外，並以本基金運用之

收益率加計自規定之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

發文日止之遲延利息。 
3.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

逾期之權責歸屬及所加計遲延利息之金額負擔，應由機關學校

與當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歸屬予以解決。 
（四）辦理程序及應附證件： 

依前開規定購買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前之服義務役軍職人員年

資，應由服務機關學校檢附「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

費用申請書」、國防部出具之退伍令影本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如

有得折抵義務役役期之大專集訓年資，應一併檢附大專學生集訓

結業證明書影本或相關證明文件影本）、初任公立學校教職員聘書

（或派令）影本及敍薪通知書影本，函送本會申請購買。上開申

請函到達後，本會將依規定計算其應繳之基金費用複利終值總和

之金額，並開列「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函送服務機關學校

轉達當事人於繳費截止期限內，至本會委託之金融機構繳納。 
三、上述各項規定，請務必通知所屬具有購買前開義務役軍職年資資格人員，

俾儘速提出申請。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現稱「補繳退

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3.原「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繳款單」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繳款單」。 
4.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5.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6.有關教育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準用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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金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11、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時，應於規定期限內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

用，毋需俟審定後始提出申請。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5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8 年 10 月 14 日 88 台管業一字第 0144699
號函 
一、參加退撫基金人員購買其於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曾任其他公職或公

營事業人員之年資事宜，本會 86 年 6 月 13 日台管業一字第 0047737 號

函，僅規定應自轉任或依規定取得參加退撫基金資格之日起 3 個月內提

出申請（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並未規定須於送審完成後始能

提出申請。是以，當事人於到職派代後即可檢証提出申請，本會於受理

後認為有必要時再要求服務機關補證，當事人亦不致發生逾期申請需加

收遲延利息之情形。 
二、另對於逾期申請者所加收之遲延利息，係屬本基金運用應得之孳息，並

非屬懲罰性之規定，是以，為維持所有參加基金人員權利義務之平衡，

增進基金運用之收益，以保障所有參加基金人員權益，對逾期申請者加

收遲延利息之規定，仍應予維持，故對於所屬具有購買年資資格人員，

請於其到任派代後儘速提出申請，以維當事人權益。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3.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12、公務人員 84 年 7 月 1 日以後曾服義務役軍職年資申請補繳退撫基金

費用期限之補充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第 5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9 年 8 月 25 日 89 台管業二字第 0198313
號函 

本會 87 年 12 月 3 日台管業一字第 0102337 號函，已對購買義務役軍職

年資案件詳予規定，茲為避免機關學校承辦人誤解，致有逾期提出申請而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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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遲延利息情形發生，爰將說明二、（四）辦理程序及應附證件：「……權責

機關派令影本、初任公務人員銓敍機關審定函影本（在申請期限內，如尚未

完成銓審程序則附服務機關出具之支薪證明），函送本會申請購買。上開申請

函到達後，……。」等文字予以補充修正規定為：「……權責機關派令影本，

於機關學校派代到職支薪日 3 個月內函送本會申請購買，如於上開 3 個月內

已完成銓審程序者，加附銓敍機關審定函影本；如未能於上開 3 個月內完成

銓審程序者，則先行檢附權責機關派令影本提出申請即可。上開申請函到達

後，……。」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3.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13、參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人員，於 84 年 7 月 1 日至 87 年 12 月 31
日曾任交通部臺灣鐵路管理局年資採計之補充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9 年 10 月 12 日 89 台管業二字第 0202496
號函 
一、銓敍部 89 年 7 月 4 日 89 退三字第 1910111 號書函略以，臺鐵資位人員自

88 年 1 月 1 日改適用公務人員退撫新制，84 年 7 月 1 日至臺鐵資位人員

加入公務人員退撫基金期間，比照電信總局改制前例沿用舊制公務人員

退休法，不補繳基金費用，上開 84 年 7 月至 87 年 12 月年資，爰依原公

務人員退休法年資採計標準（以下簡稱舊制年資標準）採計。嗣後，臺

鐵資位人員調任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機關（構），該段年資仍依舊制年資

標準予以採計。 
二、銓敍部 89 年 9 月 27 日 89 退三字第 1943911 號書函略以，前開函釋係就

臺鐵自 88 年 1 月 1 日「改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後，加入公務人員退撫

基金人員，於調任其他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機關時之解釋。換言之，是

類人員調任前、後，均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其 84 年 7 月 1 日至 87 年

12 月 31 日期間曾任臺鐵之年資，不須補繳基金費用，准依舊制年資標準

予以採計，至如於 87 年 12 月 31 日臺鐵改制前，即轉任適用公務人員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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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法機關（構）者，依規定仍應補繳 84 年 7 月 1 日至轉任前之基金費用，

始得依退撫新制實施後規定採認併計退休年資，未依規定補繳者，亦不

得依舊制年資標準予以採計。 
三、至於臺鐵自 88 年 1 月 1 日改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後，加入公務人員

退撫基金之人員，嗣後因調任其他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之機關（構），且

已於 89 年 7 月 4 日以前購買補繳臺鐵年資（84 年 7 月 1 日至 87 年 12 月

31 日）之基金費用者，請於 89 年 11 月 30 日以前，檢附相關資料向本會

申請退還。 
附註：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14、參加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人員，於 84 年 7 月 1 日起曾任交通部電信

總局或該局於 85 年 7 月 1 日改制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後之任職年資，得

否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及其施行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第 5 款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9 年 12 月 20 日 89 台管業二字第 0210867
號函 
一、銓敍部 86 年 5 月 14 日 86 台特二字第 1434205 號函釋規定略以，有關交

通部電信總局改制前進用之實習員（或建技教員佐）及業務服務員之年

資，如未依「交通部所屬郵電事業人員退休規則」核給退休金者，同意

比照行政機關臨時人員之年資採計規定辦理，亦即其於 61 年 12 月前之

任職年資，得視同臨時人員年資並准予併計退休年資。準此，曾任交通

部電信總局改制前進用之實習員（或建技教員佐）及業務服務員之年資，

僅得採計至 61 年 12 月止。 
二、銓敍部 89 年 3 月 24 日 89 退三字第 1860013 號書函略以，原公務人員退

休法施行細則第 10 條規定（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21 條第 1
項第 5 款）：「依本法退休人員，具有左列曾任年資，得合併計算……曾

任公立學校教職員或公營事業人員之年資，未依各該規定核給退休金，

經原服務機關核實出具證明書者。」……。至於公營事業機構年資，需

為公營事業機構編制內職員，且該年資得依其單行退休規則（勞動基準

法或參照勞動基準法訂定者除外）採計為退休年資，又未曾領取退離給

與者，始得申請併計公務人員退休。……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條例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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行前之交通部電信總局及所屬機構現職人員轉調該公司後，如未選擇適

用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者，渠等於轉任

公務人員後，其曾任年資得適用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

（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以併計年

資。 
三、依銓敍部 89 年 11 月 17 日 89 退二字第 1955886 號書函釋示，某甲 84 年

7 月 1 日至同年 12 月 31 日任技教員年資，依前開規定僅得採計至 61 年

12 月止，故某甲該段年資無法採認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另某甲自 85
年 1 月 1 日起任高級業務員（專員）年資，依本部檔存資料係屬銓敍審

定有案人員，且依考試院 86 年 11 月 27 日第 9 屆第 60 次院會決議，自

85 年 7 月 1 日交通部電信總局改制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後，其人員

之任用審查已無須送本部辦理。準此，某甲 85 年 1 月 1 日至 87 年 9 月

20 日止任高級業務員（專員）之年資，因係屬銓敍審定有案人員，故得

以購買該段年資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四、綜上所述，有關購買曾任交通部電信總局及該局改制為中華電信股份有

限公司後之任職年資，本會統一補充規定，服務機關應檢送中華電信股

份有限公司服務證明書，其證明書除查註「該員為編制內職員、該段年

資得依其單行退休規則採計為退休年資（勞動基準法或參照勞動基準法

訂定者除外）、未曾領取退離給與」外，另須加註「該員未選擇適用中華

電信股份有限公司從業人員退休撫卹及資遣辦法」，並檢附「銓敍部審定

函（如無審定函須檢附考試院考試及格證書）影本」等證件函送本會，

俾作為辦理之依據。 
附註：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15、就讀中央警察大學期間，曾赴陸軍軍官學校接受新生入伍訓練之年資

得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併計退休年資。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0 年 3 月 21 日 90 台管業二字第 0225167
號書函 
一、銓敍部 90 年 1 月 15 日 90 退三字第 1978871 號書函復略以，中央警察

大學新生赴陸軍軍官學校接受入伍教育之年資，於依公務人員退休法辦

理退休時，擬申請併計退休年資者，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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條第 4 項規定檢具國防部出具之證明文件，始得據以辦理。另經轉據國

防部人力司 90 年 2 月 14 日鍊銪字第 090000196 號書函復以：「……依中

央警官學校及警察學校學生選訓預備軍官、預備士官實施規定第三條規

定，中央警察大學學生應受預備軍官基礎教育，配合各軍事院校入伍教

育實施，分科教育由憲兵學校負責，期滿成績合格，授予憲兵預備軍官

適任證書。其入伍教育（8 週）及分科教育（12 週）期間，均可折算義

務役期，屬義務役範疇。依司法院釋字第 455 號解釋，得依法以其軍中

服役年資合併計算其退休年資。」 
二、申請購買就讀中央警察大學期間，赴陸軍軍官學校接受新生入伍訓練年

資，茲準據行政院人事行政局（現為行政院人事行政總處）90 年 3 月 9
日 90 局給字第 004950 號函釋規定，仍須檢附國防部出具之證明文件，

始得據以辦理申請購買年資，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附註：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16、曾任工業技術研究院聘用國防工業訓儲為預備軍官人員之年資不得併

計亦不得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0 年 3 月 30 日 90 台管業三字第 0228068
號書函 

國防部人事參謀次長室 90 年 3 月 27 日（90）易日字第 5355 號書函復略

以，服務工業技術研究院年資，依該部人力司 88 年 10 月 21 日鍊銪字第

880015464 號函釋規定，該段服務期間未具有現役軍人身分，是以，非屬義務

役之範圍。 

釋 17、公開甄選錄取為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之幼教系畢業生，於取得偏遠

地區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前占學校教師編制之相關任教年資，得申請補繳

退撫基金費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第 2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2 條、第 16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0 年 5 月 21 日 90 台管業三字第 0239010
號書函 
一、教育部 90 年 5 月 14 日台（90）人（三）字第 90035148 號書函略以，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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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甄選錄取為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之師範學校幼教系畢業生，於取得

偏遠地區國民小學合格教師證書前之任教年資，尚非屬合格教師，惟其

係師範學院畢業，又確係占學校編制內實缺，並比照正式教師按月核支

薪給，故應視同學校懸缺代課教師，而依該部 85 年 4 月 25 日台（85）

人（三）字第 85026033 號函釋規定，同意其購買該段任教年資。 
二、若有類此師範學院幼教系畢業生，如符教育部前開規定且願意購買該段

年資者，請於 90 年 7 月 15 日前（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

申請購買。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利息，但自前開

規定申請日起已逾 5 年者，比照教育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

使而消滅之規定，不得再申請購買年資。申請購買年資者應由服務學校

檢附「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及相關證件（師

範學院幼教系畢業證書、合格偏遠地區國民小學教師證書、聘為偏遠地

區國民小學教師之聘書、敍薪通知書、服務證明書等各影本 1 份）函送

本會，再由本會核算應補繳之金額，函復其服務學校轉知當事人一次繳

付完畢。 
附註：1.原「購買年資」用語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2.原「轉任或回職復薪人員購買年資補繳費用申請書」現稱「補繳退

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3.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4.有關教育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準用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金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18、公務人員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

程年資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申請期限、繳費期限及利息計算等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兵役法第 16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52 條 

二、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第 5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2 年 3 月 17 日台管業二字第 0920346491
號函 
一、申請期限： 

（一）89 年 11 月 21 日以後退伍，並於 92 年 1 月 21 日以後初任公務人

員或復職復薪者，應依公務人員任用法律於初任公務人員之日（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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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正式派代到職支薪日）或復職復薪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

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二）89 年 11 月 21 日以後退伍，並於 92 年 1 月 21 日以後初任政務人

員者，應於初任政務人員之日（即到職支薪日）起 3 個月內（以

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三）前揭以外，合於補繳軍訓課程折抵義務役役期之現職公（政）務

人員，應於 92 年 4 月 21 日以前（依銓敍部 92 年 1 月 21 日部退

三字第 0922190447 號書函副知中央暨地方各主管機關人事機構之

發文日加計 3 個月）提出申請。原已提出申請補繳義務役年資，

且退伍令亦載明軍訓課程折抵役期日數，但未於申請書中註明補

繳該段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者，請一併於上開期限內

提出申請。 
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利息，但自前開規定申請日

起已逾 5 年者，比照公務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使而消滅之

規定，不得再申請補繳年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補繳年資人員應於本會繳費通知函所附繳款單右上方之繳費截止期

限前，依「實繳總額」至本會委託代收之金融機構，一次繳費完竣。 
三、利息計算： 

（一）依前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其應補繳之基金費用按本會 84 年

12 月 9 日 84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08422 號函所訂計息標準，僅計息

至所申請補繳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之最後 1 日。 
（二）逾越前開申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除依前款規定計算應補繳基金

費用複利終值之總和外，並以本基金運用之收益率加計自規定之

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止之遲延利息。 
（三）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逾

期之權責歸屬及所加計遲延利息之金額分擔，應由機關學校與當

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歸屬予以解決。 
四、辦理程序及應附證件： 

依前開規定補繳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應由服務機關檢附「補

繳退撫基金年資申請書」、國防部出具之退伍令影本或內政部出具之退役

證明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權責機關派令影本，俾憑辦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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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註：1.原「補繳退撫基金年資申請書」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2.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3.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4.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5.政務人員自 93 年 1 月 1 日起依法不再參加退撫基金，爰無是類年資

補繳之適用。 

釋 19、教育人員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

程年資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申請期限、繳費期限及利息計算等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兵役法第 16 條及其施行細則第 52 條 

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2 年 3 月 25 日台管業三字第 0920348099
號函 
一、申請期限： 

（一）89 年 11 月 21 日以後退伍，並於 92 年 1 月 24 日以後初任教育人

員或復職復薪者，應於初任教育人員之日（初任正式教師敍薪通

知書所載生效日期）或復職復薪之日起 3 個月內（以機關學校申

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二）前揭以外，合於補繳軍訓課程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現

職教育人員，應於 92 年 4 月 24 日以前（依教育部 92 年 1 月 24
日台人三字第 0910199917 號令之發文日加計 3 個月）提出申請。

另原已提出申請補繳義務役、替代役年資，且退伍（役）令亦載

明軍訓課程折抵役期日數，但未於申請書中註明補繳該段折抵義

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者，請一併於上開期限內

提出申請。 
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利息，但自前開規定申請日

起已逾 5 年者，比照教育人員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使而消滅之

規定，不得再申請補繳年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補繳年資人員應於本會繳費通知書函所附繳款單右上方之繳費截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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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限前，依「實繳總額」至本會委託代收之金融機構，一次繳費完竣。 
三、利息計算： 

（一）依前開申請期限內提出申請者，其應補繳之基金費用按本會 84 年

12 月 9 日 84 台管中業一字第 0008422 號函所訂計息標準，僅計息

至所申請補繳折抵義務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之最後 1 日。 
（二）逾越前開申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除依前款規定計算應補繳基金

費用複利終值之總和外，並以本基金運用之收益率加計自規定之

申請期限屆滿之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止之遲延利息。 
（三）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逾

期之權責歸屬及所加計遲延利息之金額分擔，應由機關學校與當

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歸屬予以解決。 
四、辦理程序及應附證件： 

依前開規定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應由服

務機關檢附「補繳退撫基金年資申請書」、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出具之

退伍（役）令等證明文件、敍薪通知書或其他證明文件影本（如復職復

薪證明書），俾憑辦理。 
附註：1.原「補繳退撫基金年資申請書」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2.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3.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4.有關教育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其他有關事項，準用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

金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20、公務人員得否申請分段補繳公營事業年資之退撫基金費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 
銓敍部 91 年 11 月 8 日部退三字第 0912166940 號書函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86 年 12 月 15 日 86 台管業一字第

0065676 號函略以，合於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再據以併計年資人員，應於

轉任之日起 3 個月內提出申請，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加計遲延利息，

但自轉任之日起已逾 5 年者，不得再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是以，曾

任合於上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之年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得考量是否

補繳，如經選擇補繳，即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核定金額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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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完成補繳，如未於轉任之日起 5 年內選擇補繳，該年資即不得併計公務人

員退休年資。某甲曾任合於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年資計有 6 年 5 個月，經其

考量先選擇補繳前 4 年退撫基金費用本息，核與上開規定並無不合，至於所

餘 2 年 5 個月年資可於轉任日起 5 年內再申請補繳，並依上開規定加計遲延

利息。 
附註：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釋 21、公務人員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利息計算標準，應否計入基金運用之未

實現跌價損失。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補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規定 
銓敍部 92 年 9 月 23 日部退三字第 0922254175 號書函 

公務人員退撫基金運用之未實現損益是否為損失或收益，因尚未實現致

未確定，故參加基金人員曾任其他依規定得予併計之公職年資、留職停薪得

補繳基金費用及未按月撥繳基金費用之年資，其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時，仍維

持以基金運用之已實現收益率作為利息計算標準。 

釋 22、參加本基金人員曾服大專學生集訓結訓年資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應

檢送之證明文件。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 

二、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5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2 年 11 月 28 日台管業三字第 0920387292
號函 
一、教育部 92 年 11 月 4 日台人（三）字第 0920162266 號函及銓敍部 92 年

10 月 27 日部退三字第 092291487 號書函略以，公務人員在 84 年 7 月 1
日公務人員退撫新制實施後服義務役之年資，於退伍後初任公務人員

時，即應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項（現為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 15 條第 4 項）規定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俾日後申請退休時，採

認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而大專集訓年資則須折抵義務役之役期

後，始得依上開義務役年資併計公務人員退休之規定補繳基金費

用……。基於公教退休向為一致規定……，即免役之公立學校教職員，

其大專集訓年資因未折抵義務役役期，自不合依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

行細則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併計教職員退休年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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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避免參加本基金人員以曾服大專學生集訓結訓年資申請補繳退撫基金

費用，惟實際並未折抵役期情事發生，嗣後參加本基金人員，申請補繳

曾服大專學生集訓年資，應俟其退伍（役）後，始檢送退伍（役）令、

及實際折抵役期之證明（由原發退伍〈役〉令機關於退伍〈役〉令上註

明，或取具相關證明文件），函送本會辦理。 

釋 23、修正「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標

準對照表」、「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教育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標

準對照表」及「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職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

標準對照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5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3 年 9 月 9 日台管業三字第 0930443592
號函 
一、本會為辦理公營事業人員轉任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納退撫基金費用事

宜，前分別於 85、86 年編製並於 89 年 3 月 24 日以 89 台管業一字第 0166709
號函修正「公營事業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購買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

標準對照表」、「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教育人員購買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

計算標準對照表」（以下簡稱教育人員對照表）及「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

職人員購買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以下簡稱軍職人員

對照表），嗣於 93 年 5 月 14 日以台管業二字第 0930423589 號函針對公

務人員部分，增訂經濟部所屬事業人員分類職位第四、五職等合於採計

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之對照標準，並修正表頭名稱為「公營事業人員轉

任公務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以下簡稱公務

人員對照表），送各機關學校配合辦理。 
二、銓敍部 93 年 5 月 26 日以部退三字第 0932373374 號書函，請本會刪除公

務人員對照表說明二、（四）規定：「公營事業人員最後所支之薪點對照

於公務人員之俸點，其高於轉任後所敍俸點之年資，均以其所敍之俸點

為標準計算應繳之基金費用，其餘年資則依歷任實際所支薪點所對照之

俸點計算之。」，上開情形，經本會依銓敍部囑咐分別函請教育部及國防

部同意配合修正「教育人員對照表」及「軍職人員對照表」中相關規定

部分在案，另公務人員對照表說明二、（三）規定因與二、（四）互為相

關，經本會建請銓敍部同意併同刪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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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茲將本次修正重點說明如下： 
（一）公務人員部分：刪除說明二、（三）及二、（四）規定。 
（二）教育人員部分： 

1.增訂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分類職位第四職等補繳基金年資

對照標準（按第五職等原已有對照標準）。 
2.修正表頭名稱為「公營事業人員轉任教育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

繳基金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 
3.刪除說明二、（三）及二、（四）規定。 

（三）軍職人員部分： 
1.增訂經濟部所屬事業機構人員分類職位第四、五職等補繳基金

年資對照標準。 
2.修正表頭名稱為「公營事業人員轉任軍職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

繳基金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 
3.刪除准尉官階。 
4.刪除說明二、（三）及二、（四）規定。 

四、前開 3 個修正對照表自本函發文日開始實施，各機關學校函送之公營事

業人員轉任人員補繳曾任年資者，自是日起依新修正對照表辦理。本會

89 年 3 月 24 日 89 台管業一字第 0166709 號函對照表及 93 年 5 月 14 日

台管業二字第 0930423589 號函對照表配合停止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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釋 24、因病停役人員曾於高級中等（含高職）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

訓課程及大專集訓年資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申請期限、繳費期限及利息計算

等相關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一、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第 5 項 

二、補充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條例第 5 條第 3 項

規定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3 年 9 月 9 日台管業三字第 0930443593
號函 
一、銓敍部 93 年 8 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0932394475 號函略以，有關因病停役

人員曾於高級中等以上學校修習且成績合格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年

資，雖未辦理義務役役期之折抵，惟國防部歷來函復該部，均認因病停

役人員之大專集訓及軍訓課程年資，折抵役期後，亦屬義務役之範圍。

因病停役義務役官士兵係依兵役法第 20 條規定辦理停役，並於停役令生

效時間停役離營，尚未辦理上開役期之折減。準此，因病停役人員之軍

訓課程及大專集訓年資，雖未辦理義務役役期之折抵，惟上開年資得折

抵義務役役期，殆無疑義。為與其他曾服現役人員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

訓年資，得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取得衡平，該

部均依國防部歷次函釋同意是類人員得檢附相關證明文件，申請補繳折

抵役期之軍訓課程及大專集訓年資之退撫基金費用，併計公務人員退休

年資。教育部 93 年 8 月 16 日台人（三）字第 0930106739 號書函以，基

於公教人員向為一致規定，教育人員亦比照辦理。 
二、「因病停役人員」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項（現為公務

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或學校教職員退休條例施行細則第 16 條第 5
項規定，申請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及大專

集訓年資，規定如次： 
（一）申請期限： 

1.因病停役並於 93 年 8 月 16 日以後取得參加本基金資格或復職復

薪者，應於取得參加本基金資格之日或復職復薪之日起 3 個月內

（以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為準）提出申請。 
2.前揭以外，合於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

資及大專集訓年資之因病停役現職人員（申請補繳軍訓課程折抵

役期年資人員，需合於 89 年 11 月 21 日在營或其後徵集服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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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依兵役法第 16 條、兵役法施行法第 52 條規定折抵應徵入伍或

替代役期者），應於 93 年 11 月 16 日以前（依教育部 93 年 8 月

16 日台人三字第 0930106739 號書函之發文日加計 3 個月）提出

申請。另於銓敍部及教育部前開函釋前，因病停役人員原已提出

申請補繳折抵義務役軍職、替代役役期之軍訓課程年資及大專集

訓年資，惟未經核准者，請一併於上開期限內重行提出申請。 
逾上開期限提出申請者，應依規定加計遲延利息，但自前開規定

申請日起已逾 5 年者，比照請領退休金之權利經 5 年不行使而消

滅之規定，不得再申請補繳年資。 
（二）繳費期限： 

申請補繳年資人員應於本會繳費通知書函所附繳款單右上方之繳

費截止期限前，依「實繳總額」至本會委託代收之金融機構，一次

繳費完竣。 
（三）逾期申請或繳費之處理： 

1.逾越前開申請期限始提出申請者，其補繳基金費用應繳複利終值

之總和，另以本基金運用之收益率加計自規定之申請期限屆滿之

次日起至機關學校申請函發文日止之遲延利息。 
2.因逾期而加計之遲延利息，仍應於繳款時隨同一併繳納。至於逾

期之權責歸屬及所加計遲延利息之金額分擔，應由機關學校與當

事人間依其遲延申請之責任歸屬予以解決。 
（四）辦理程序及應附證件： 

請由服務機關學校檢附「補繳退撫基金年資申請書」、敍薪通知書

影本（或權責機關派令影本）、國防部或其他權責機關出具之因病

停役證明影本、大專集訓證明影本、軍訓課程實際折抵役期天數之

證明影本（由原發停役證明機關於停役證明上註明折抵役期天數，

或開具相關證明文件）等證明文件。另留職停薪入營服役人員另需

檢附服役期間考成（績）通知書影本、回職復薪證明影本等證明文

件，俾憑辦理。 
附註：1.原「補繳退撫基金年資申請書」現稱「補繳退撫基金費用申請書」。 

2.原繳款單內原載「實繳總額」現稱「應繳總額」。 
3.原「遲延利息」用語現稱「加計利息」。 
4.有關公務人員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標準、期限、申請程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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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有關事項，依 100 年 1 月 1 日施行之「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

撥補繳費用辦法」規定辦理。 

釋 25、公務人員於 86 年 7 月 1 日以後曾任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年

資（含他機關辦理留職停薪之借調人員）得否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之規定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5 年 11 月 17 日台管業二字第 0950585720
號函 
一、銓敍部 95 年 10 月 19 日部退三字第 0952710781 號及同年 11 月 01 日部

退三字第 0952680577 號書函略以，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以下

簡稱國合會）援外人員於 86 年 7 月 1 日以後之年資，已有「財團法人國

際合作發展基金會派駐外技術團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要點」之適用，對其

權益已有適當維護，其於離職時應依該要點規定發給離職儲金，自不得

同意於轉任公務人員時補繳基金費用本息，並據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

資；是類人員於離職時，自願放棄領取離職儲金者，亦不得以未領取離

職儲金給與為由，要求補繳基金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至於現職公

務人員於本職機關辦理留職停薪，並借調至國合會擔任援外年資情形，

渠等因得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辦理留職停薪期間之考績，從而可據以認

定係屬有給專任公務人員年資之性質，並得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

第 12 條第 3 項（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補繳基金費

用本息，至於該段留職停薪期間則不得再予撥繳國合會離職儲金。 
二、依上開規定，公務人員於 86 年 7 月 1 日以後曾任國合會年資（含他機關

辦理留職停薪之借調人員）得否補繳退撫基金費用原則歸納如下： 
（一）國合會援外人員於 86 年 7 月 1 日以後之年資，因適用「財團法人

國際合作發展基金會派駐外技術團人員離職儲金給與要點」，於轉

任公務人員時不得補繳退撫基金年資，亦不得以未領取離職儲金

給與為由，要求申請補繳基金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二）現職公務人員於本職機關辦理留職停薪並借調至國合會擔任援外

人員年資，因得依公務人員考績法規辦理留職停薪期間之考績，

從而可據以認定係屬有給專任公務人員年資之性質，得於其回職

復薪時，依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現為公務人

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補繳該段期間基金費用，至於該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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留職停薪期間不得再予撥繳國合會離職儲金。 
（三）公務人員於本職機關辦理留職停薪借調至國合會擔任「非援外身

分」職稱人員之年資，應請各機關（學校）於其回職復薪時，函

請外交部確認該職務為援外人員身分後，始得依公務人員退休法

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

規定申請補繳該段期間基金費用，至於該段留職停薪期間亦不得

再予撥繳國合會離職儲金。 
三、另曾於 86 年 7 月 1 日以後擔任國合會援外人員，於轉任公務人員時已補

繳該段國合會援外期間退撫基金年資者，請檢附相關資料向本會申請退

費。 

釋 26、曾任公營事業未列等級高階職務人員之年資，於轉任公務人員時，申

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之計算標準。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第 5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96 年 7 月 27 日台管業二字第 0960626069
號函 
一、本會為辦理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現為公務人員退休

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之公營事業人員年資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宜，對

於公營事業機構未列等職務，如何對照公務人員相當等級之繳費標準核

算應補繳退撫基金費用金額，已於 86 年 3 月 15 日以 86 台管業一字第

0039526 號函規定對照原則略以，其中有關曾任公營事業未列等級之高階

職務人員（如董事長、總經理）其可併計退休之歷任年資，如支薪標準

與公務人員俸額標準表具有相當對應關係者，應依相對應之軍公教人員

俸點（薪額）標準計算之；若其支薪標準與公務人員俸額標準無相當對

應關係者，應以其轉任經提敍後所敍定之俸點（薪額），作為補繳年資之

計算標準。銓敍部 96 年 2 月 8 日部退二字第 0962747595 號及同年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0962758589 號書函規定以，旨揭人員如以其經提敍後所敍

較低之俸點作為核算其應繳基金費用本息之標準，核與公務人員退休法

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3 項（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規定之

立法意旨未合，尚無法採行，並請本會儘速研訂是類人員補繳基金費用

之公務人員俸級對照標準在案。 
二、由於是類人員曾任公營事業機構未列等級高階職務之支薪待遇無法直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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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照於公務人員繳費標準，本會爰依銓敍部前開囑咐事項及該部 96 年 4
月 3 日部退三字第 0962783495 號書函之建議，分別函請交通部、經濟部、

財政部、教育部、中央銀行、行政院勞工委員會、行政院衛生署（現為

行政院衛生福利部）、行政院新聞局（現已裁撤）等公營事業機構之主管

機關提供未列等級高階職務之支薪待遇據以修正，並報銓敍部 96 年 7 月

26 日部退三字第 0962830040 號函備查；繳費標準如下： 
（一）曾任中央銀行局處長，中央印製廠、中央健康保險局（現為中央

健康保險署）與勞工保險局之總經理，勞工保險監理委員會之主

任委員（比照總經理），中央造幣廠及財政部印刷廠之廠長，以及

臺灣銀行、中央信託局（按臺灣銀行與中央信託局係於 96 年 7 月

1 日合併，以臺灣銀行為存續銀行，中央信託局為涓滅銀行）、臺

灣土地銀行、中央存款保險公司、中國輸出入銀行、臺灣菸酒公

司、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臺灣郵政股份有限公司、經濟部所

屬國營事業之董事長及總經理年資，應依公務人員最高繳費標準

800 俸點核算補繳年資金額。 
（二）曾任臺灣汽車客運股份有限公司及臺灣鐵路貨物搬運公司之董事

長年資，則依個案情形函請主管機關交通部查復後據以辦理。 
三、嗣後各機關學校新進公務人員如有申請補繳旨揭年資者，本會仍須俟主

管機關銓敍部函釋得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以併計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後，

始得依本函規定，辦理核算應繳納退撫基金費用本息，併此敍明。 
四、本會 86 年 3 月 15 日 86 台管業一字第 0039526 號函，其中有關公務人員

曾任公營事業機構未列等高階職務之對照原則停止適用。 

釋 27、「替代役訓練班」年資得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 
銓敍部 97 年 3 月 27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59 號書函 
一、公務人員退休法施行細則第 12 條第 4 項規定（現為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公務人員在中華民國 87 年 6 月 5 日以後退休生效，其曾服

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年資，未併計核給退除給與者，得檢具國防部

或其他權責機關出具之退伍令等證明文件，予以合併計算；其在本法修

正施行後之義務役軍職、替代役人員年資，應於初任公務人員時，或公

務人員應徵入伍服役，於復職復薪時，依敍定之俸級，由服務機關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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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人員比照本法第 8 條第 3 項規定之撥繳比例，依前項規定繳付基金費

用，始得併計。」本部 87 年 11 月 18 日台特二字第 1699423 號函釋，以

及 91 年 12 月 26 日部退三字第 0912202933 號令之規定，公務人員所具

大專集訓及軍訓課程年資，如依規定得折抵義務役之役期，均同意併計

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二、另 96 年 1 月 24 日替代役實施條例修正公布前，依本部 88 年 2 月 10 日

88 特三字第 1724473 號函釋規定，公務人員具有中央警官學校或警察學

校錄取後，先至憲訓中心或陸軍官校受訓之年資，均得檢證採認為退休

年資；嗣為配合 96 年 1 月 24 日替代役實施條例修正施行，始將上開憲

兵分科教育改為服替代役軍事基礎訓練，惟其性質仍屬替代役之役期。

是以，某甲之替代役軍事基礎訓練期間既經權責機關內政部役政署認定

應是履行兵役義務（得採計為服役年資），則參照本部前開相關函釋規定

意旨，該段年資應可併計為退休年資，並得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釋 28、服替代役軍事基礎訓練前曾受軍訓課程之年資得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

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4 項 
銓敍部 97 年 6 月 19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53070 號書函 
一、本部 87 年 11 月 18 日台特二字第 1699423 號函釋，以及 91 年 12 月 26

日部退三字第 0912202933 號令之規定，公務人員所具大專集訓及軍訓課

程之年資，如依規定得折抵義務役之役期，均同意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

年資。又本部 93 年 8 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0932394475 號書函引據國防部

93 年 4 月 9 日睦瞻字第 0930006442 號書函以：「在校軍訓課程、大專成

功嶺寒、暑期集訓，為軍訓之一環，得折抵徵集服義務役之軍官、士官、

常備兵或替代役『現役』役期。」是公務人員所具在校軍訓課程年資如

得折抵義務役之役期，自可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另本部 97 年 3 月

27 日部退一字第 0972917259 號書函略以，為配合 96 年 1 月 24 日替代役

實施條例修正施行，憲兵分科教育已改為服替代役軍事基礎訓練，惟其

性質仍屬替代役之役期。是以，替代役軍事基礎訓練期間，若經權責機

關（內政部役政署）認定為履行兵役義務者，可併計為退休年資，並得

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 
二、本案經轉准內政部役政署 97 年 6 月 9 日役署召字第 0975003304 號函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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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察人員如係接受一般替代役軍事基礎訓練期間即視為履行兵役義務，

並於訓練後以替代役備役列管，為使渠等人員與其他曾服現役人員之軍

訓課程及大專集訓年資取得衡平，似宜比照辦理。爰所具「服替代役軍

事基礎訓練前曾受軍訓課程」年資，應得以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並據以

併計為公務人員退休年資。 

釋 29、修正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基

金費用計算標準表。 
所詮釋之法令條文：公務人員退休法第 15 條第 3 項 
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金管理委員會 102 年 2 月 4 日台管業二字第 1021005621
號書函 
一、為配合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以下簡稱海基會）編制職稱之修正，

本會修正海基會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補繳基金費用對照表，並經公務人員

退撫法令主管機關銓敍部 101 年 10 月 9 日部退三字第 1013645779 號書

函及 102 年 1 月 11 日部退三字第 1023683800 號書函同意。 
二、上開海基會人員轉任公務人員補繳基金費用對照表自發文日適用，至於

本會 93 年 8 月 19 日台管業二字第 0930443567 號通函對照表配合停止適

用。 
 
 
 
 
 
 
 
 
 
 
 
 
 

財團法人海峽交流基金會人員補繳曾任年資應繳基金費用計算標準對照表 
海基會職稱  組員 高級專員(二級專員) 科長(組長)  副秘書長 秘書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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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請補繳退撫基金費用事項 

       處長、參事    

辦事員      專員(三級專員)資深高級專員(一級專員) 室主任/副處長 主任秘書   

海基會薪級(等)/薪點 三 四 五 六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公務人員職等 / 俸點 
                      

簡十四(  800 )    
簡十三(710-800)   
簡十二(650-800) 

800
    761 810 820-1100

簡十一(610-790) 790    696 729-745 756-792

簡十(590-780) 780    630 683 697-713 702-738

  750    610-620 657-670 665-681 648-684

  730    590-600 631-644 633-649 594-630

薦九(490-710) 710    409 570-580 605-618 601-617 540-576

  690    400 550-560 579-592 569-585 

  670    391 530-540 553-566 537-553 

  650    382 510-520 527-540 505-521 

薦八(445-630) 630    380 364-373 490-500 501-514  

  610    364-372 346-355 470-480 475-488  

薦七(415-590) 590    345-352 348-356 328-337 450-460   

  550    331-338 332-340 310-319   

薦六(385-535) 535    316-322 317-324 316-324 292-301   

委五(330-520) 520   272 304-310 303-310 300-308 274-283   

  505   266 292-298 289-296 284-292 256-265   

  490   260 280-286 275-282 268-276 238-247   

  475   254 268-274 261-268 252-260   

  460   248 256-262 247-254 236-244   

委四(300-445) 445  240 242 244-250 233-240 220-228   

  430  235 236 232-238 219-226   

委三(280-415) 415 208 230 224-230 220-226 205-212   

  400 204 220-225 212-218 208-214   

  385 200 210-215 200-206 190-202   

  370 192-196 200-205 188-194   

  360 184-188 190-195 176-182   

  350 176-180 180-185 164-170   

  340 168-172 170-175 152-158   

  330 160-164 160-165 140-146   

  320 152-156 150-155    

  310 144-148 140-145    

  300 136-140 130-135    

  290 128-132     

  280 120-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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